安农财〔2024〕60号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

修复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

为完善我县农田基础设施、增强农业抗旱减灾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根据各乡镇上报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修复需求情况，结合我县实际和财政情况，决定开展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工作，资金来源从高标准农田项目历年结余资金中列支，本期下达资金350万元，同步下达资金绩效目标，具体资金分配详见附表，资金不足部分由镇村自行筹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项目的实施，乡镇可作为业主统一打包组织实施，也可委托村级单位作为业主进行实施，同时收集好建设内容有关影像资料。

项目的监管、验收、资料整档、资金管理等工作，由乡镇全权负责，可参照高标准农田项目相关规定。
建设内容、建设地点、断面尺寸等要按照上报的数据进行实施，原则上不作调整。

涉及土地权属调整、用地用林、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等有关事宜，由乡镇自行协调办理解决，手续齐全后方可实施。

本次下达的资金来源为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本次下达资金由农业农村局拨给安溪县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再由安溪县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拨至各有关单位，专项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目，在资金使用上，乡镇要加强管理，不得截留或挪作它用。

附件：1.安溪县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

目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及任务清单

2.安溪县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

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安溪县农业农村局         安溪县财政局
                           2024年11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安溪县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目

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及任务清单
	乡镇
	金额

（万元）
	指导性任务清单
	备注

	参内镇
	40
	修复渠道、拦水坝等农田基础设施
	祜水村

	蓬莱镇
	55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岭南村、温泉村、

联盟村、蓬星村

	湖头镇
	35
	修复渠道、拦水坝等农田基础设施
	湖四村

	桃舟乡
	30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桃舟村

	蓝田乡
	50
	修复渠道、拦水坝等农田基础设施
	尚忠村

	尚卿乡
	20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科洋村

	虎邱镇
	50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竹园村

	官桥镇
	40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驷岭村、上苑村、赤岭村

	龙门镇
	30
	修复渠道等农田基础设施
	仙地村、仙东村、仙凤村

	合  计
	350
	
	


附件2

安溪县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安溪县2024-2025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冬春修复项目补助资金

	资金情况
（万元）
	资金总额：350
	参内镇
	蓬莱镇
	湖头镇
	桃舟乡
	蓝田乡
	尚卿乡
	虎邱镇
	官桥镇
	龙门镇

	
	
	40
	55
	35
	30
	50
	20
	50
	40
	30

	项目实施期目标
	进一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增强农业抗旱减灾能力、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参内镇
	蓬莱镇
	湖头镇
	桃舟乡
	蓝田乡
	尚卿乡
	虎邱镇
	官桥镇
	龙门镇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渠道修复长度

（千米）
	2.3
	1.25
	3.25
	2
	2
	2
	7
	5
	3.1

	
	
	
	拦水坝修复数量（座）
	1
	6
	2
	-
	7
	-
	-
	-
	-

	
	
	
	其他工程措施（处）
	-
	3
	-
	-
	-
	-
	-
	-
	-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指标
	工程建设期限
	≤4个月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发挥效益时间
	≥15年

	
	
	生态效益

指标
	防洪标准
	重现期10～20年一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率
	≥90%



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溪县支行、安溪县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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